连州市2026年度土地供应计划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连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目标，有效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合理安排土地供应结构，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强土地市场调控作用，引导各类项目投资，优化产业布局，保障城镇居民住房建设和重点服务业项目、重大工业项目用地需求，促进连州市经济和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结合《连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参考上年度供地情况和本年度用地需求，制定本计划:
一、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为科学调控土地市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积极发挥计划引导作用，切实加强土地供应管理，实现建设区域经济文化中心为目标，以“推进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幸福连州”为核心，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工作，落实连州市城乡总体规划，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依据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土地储备计划与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和发布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权益〔2025〕168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我市2026年度土地供应计划。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锚定一个目标，激活三大动力，奋力实现十大新突破”的“1310”具体部署，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集约节约用地，精准高效配置土地资源，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科学安排2026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充分发挥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闸门作用。以土地供应结构调整和利用方式转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促进连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积极盘活土地存量，以“推进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幸福连州”为核心，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工作，落实连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本次土地供应工作计划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城乡统筹原则。全方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瓶颈制约，强化农村地区土地利用管理，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保障一体化建设，努力促进农业向规模化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村居民向小集镇集中，形成城乡统筹、以城带乡、优势互补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

节约集约用地原则。通过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严格保护耕地资源、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集约、产业集中、发展集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核心优先原则。优先保障全市重点项目、民生项目、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代服务业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用地，促进民生改善，对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项目和棚户区改造的用地需求，做到应保尽保、优先供应，并兼顾一般性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为创建宜居城市，提升城市品位提供用地保障。

供需平衡原则。根据农地转用、存量土地盘活、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完成情况，充分考虑近几年我市土地供应、房屋销售等情况，结合土地收购、整理、储备计划，科学、合理地安排土地供应，形成以市场需求基本相适应，以土地供应引导消费的模式。
三、计划指标

（一）土地供应总量

2026年度全市（县）土地供应总量控制在158.1793169公顷以内。

（二）土地供应结构

2026年度本市土地供应总量中，公用设施用地7.840843公顷，商服用地13.159566公顷，住宅用地29.327316公顷，工矿仓储用地79.238049公顷，公园与绿地21.161764公顷，交通运输用地7.451779公顷。

（三）土地供应布局

连州镇土地供应量为62.376199公顷，其中：住宅用地27.565821公顷，商服用地7.320903公顷，工矿仓储用地0.700006公顷，公用设施用地1.71784公顷，公园与绿地20.817664公顷，交通运输用地4.253965公顷；九陂镇土地供应量为13.251506公顷，其中：商服用地2.968205公顷，工矿仓储用地8.207001公顷，交通运输用地2.0763公顷；保安镇土地供应量为18.901154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18.901154公顷；龙坪镇土地供应量为23.011857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23.011857公顷；大路边镇土地供应量为4.5158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2.8761公顷，公用设施用地1.3492公顷，公园与绿地0.2905公顷；星子镇土地供应量为1.624511公顷，其中：公用设施用地1.624511公顷；西岸镇土地供应量为2.044907公顷，其中：住宅用地1.604436公顷，商服用地0.440471公顷；西江镇土地供应量为3.429431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3.375831公顷，公园与绿地0.0536公顷；东陂镇土地供应量为26.115587公顷，其中：住宅用地0.0512公顷，商服用地2.429987公顷，工矿仓储用地22.1661公顷，公用设施用地0.7302公顷，交通运输用地0.7381公顷；瑶安瑶族乡土地供应量为0.987772公顷，其中：公用设施用地0.987772公顷；三水瑶族乡土地供应量为0.1388公顷，其中：公用设施用地0.1388公顷。
四、政策导向

（一）优化空间布局

严格按照以规划功能定位、产业政策为主导的发展方向，优先安排重点工业建设项目用地供应，从严从紧控制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用地总量，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根据我市市区规划分区要求，加快龙坪镇新材料基地、清远市民族工业园（九陂园区、新塘园区）的建设，加快我市工业、新能源项目的发展，保障我市工矿仓储用地、公用设施用地需求，切实提高中心城区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发展体系。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突出经济发展支撑项目用地服务，充分保障招商引资、市重点工程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优化我市产业空间布局，整合各工业集中区土地资源，鼓励同类产业向集中区集聚。根据全市产业升级计划，合理布局全市开发区的规模、结构和类型，明确开发区发展方向。重点发展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和资源开发的协调与整合。

（三）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关于完善工业用地供应制度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字[2017]3号）和《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粤府[2017]90号），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建设项目用地鼓励利用存量，盘活利用存量用地，严格控制增量。工矿仓储用地项目提倡和推广多层标准厂房建设。
（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推进区域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强化中心城市功能，完善设施、打造环境、塑造形象、提升功能。完成中心城旧城区改造和老城区整治，提升中心镇现代化、科学化、合理化，高起点、高质量开发建设优势明显、城镇布局合理、带动效应较强的中心镇。

（五）切实改善民生
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有序开展旧城区优化调整和土地整理，推进我市“三旧”改造项目，盘活低效存量土地资源，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改善人居环境。统筹规划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提高人民享受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经济适用房、农民拆迁安置房、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供地保障力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集体土地流转步伐，推进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建设。
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落实供应计划的地块公布机制,稳定市场预期
土地供应计划经市政府批准后，市自然资源局、发展和改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要根据各级政府提出的土地供应计划安排方案将年内拟供应的公用设施用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落实供应。对于未列入计划的地块，原则上不予办理土地供应手续，但对已经完成地块前期开发的经营性用地、城市功能性设施用地、新兴产业用地在供地总量不突破的前提下，需要调整供地结构的，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各镇（乡）政府应当于十月份前，依据计划执行和土地供需情况等向市自然资源局提出供应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实施。

（二）加强计划实施过程的沟通和协调

市自然资源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要主动服务，定期协调解决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对列入计划的项目加快审批，支持帮助各镇（乡）人民政府和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计划实施。各级政府和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实施土地供应计划的主体作用，加强规划设计、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协调，及时主动与市自然资源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沟通，共同研究解决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计划的实施。

（三）加强计划的动态跟踪管理和通报

供应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各用地单位需及时主动地与相关职能部门协调解决困难，加强供应计划的实施。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及时总结计划执行情况，定期向社会通报计划执行情况，对因特殊原因影响供应计划安排的，应会同相关部门和相关镇（乡）政府做好计划调整工作，及时作出说明。

（四）强化土地供应前期审核和踏勘

对2026年的拟出让地块，在挂牌出让前，须保证拟出让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没有法律经济纠纷，地块位置、使用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明确，具备施工设备与人员进场的道路、施工所需的供水和供电等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原则上在场地平整等前期开发工程量完成后才可推向市场。

（五）开展计划实施后总结，增强工作的延续性
市自然资源局要对供应计划的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工作绩效等及时进行总结，分析计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症结和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在编制下一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时作为参考，使计划编制工作具有更强的延续性和可操作性。

六、本计划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